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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化学品管制 ( 一般 ) 规例》

( 第 595 章第 45 条 )
 
 

[2008 年 4 月 1 日 ]  2008年第 8号法律公告

第 1 部

导言

1. (已失时效而略去 )

2. 释义

在本规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 名称 ” (name) 就受管制化学品而言，指本条例附表 1 第 1 部

或附表 2 第 1 部第 2 栏指明的该化学品名称；

“ 指明表格 ” (specified form) 就任何事宜而言，指署长根据本
条例第 49 条就该事宜指明的表格。

最后更新日期

2.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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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

关乎根据本条例提出的申请的规定

3. 要求根据本条例第 10 条发出许可证的申请

 (1) 要求根据本条例第 10(1) 条发出许可证的申请须 ——
 (a) 以书面向署长提出；

 (b) 采用指明表格；

 (c) 载有第 (2) 款指明的资料及详情；及

 (d) 附有订明费用。

 (2) 第 (1)(c) 款提述的资料及详情如下 ——
 (a) 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及地址；

 (b) 申请人的营业名称 ( 如有的话 )；
 (c) 寻求的许可证所涵盖的活动；

 (d) 就寻求的许可证所涵盖的每一种受管制化学品而
言 ——

 (i) 有关化学品的名称；

 (ii) 制造、出口、进口或使用有关化学品所在的每
一处所的地址或 ( 如适用的话 ) 地点；及

 (iii) 制造、出口、进口或使用有关化学品的目的；
及

 (e) 指明表格所指明的其他资料及详情。

最后更新日期

1.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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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根据本条例第 10 条将许可证续期的申请

要求根据本条例第 10(2) 条将许可证续期的申请须 ——
 (a) 以书面向署长提出；

 (b) 采用指明表格；

 (c) 载有指明表格所指明的资料及详情；及

 (d) 附有订明费用。

5. 要求根据本条例第 13 条更改许可证条件的申请

要求根据本条例第 13(1) 条更改许可证条件的申请须 ——
 (a) 以书面向署长提出；

 (b) 采用指明表格；

 (c) 载有指明表格所指明的资料及详情；及

 (d) 附有订明费用。

6. 要求更改根据本条例第 22 条作出的指示的申请

 (1) 要求更改根据本条例第 22(1) 条作出的指示的申请，须在
取消通知送达有关许可证持有人后 10 个工作天内提出。

 (2) 上述申请须 ——
 (a) 以书面向署长提出；

 (b) 采用指明表格；

 (c) 说明 ——
 (i) 申请理由；及

最后更新日期

1.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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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有关许可证持有人所倚据以支持该等理由的事
实及情况；及

 (d) 载有指明表格所指明的其他资料及详情。

7. 要求根据本条例第 39 条发出许可证复本的申请

要求根据本条例第 39(1) 条发出许可证复本的申请须 ——
 (a) 以书面向署长提出；

 (b) 采用指明表格；

 (c) 载有指明表格所指明的资料及详情；及

 (d) 附有订明费用。

8. 署长要求提供进一步资料等

署长可藉书面通知，要求任何提出本部所提述的申请的人，
提供为使署长能够决定该申请而合理所需的进一步资料、详
情及文件。

最后更新日期

1.4.2008

《有毒化学品管制 ( 一般 ) 规例》

2-5 第 2 部

第 595A 章 第 7 条



第 3 部

许可证的有效期

9. 根据本条例第 10 条发出或续期的许可证的有效期

 (1) 根据本条例第 10 条发出或续期的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12
个月或该许可证指明的较短期间。

 (2) 尽管有第 (1) 款的规定 ——
 (a) 在根据本条例第 16 条交回的许可证的有效期本会届

满之时以后，根据本条例第 17(1) 条发出的有关许可
证，在任何情况下不得继续有效；及

 (b) 在根据本条例第 31(3)(a) 或 (4)(a) 条交回的许可证的
有效期本会届满之时以后，根据本条例第 31(3)(b)
或 (4)(b) 条发出的有关许可证，在任何情况下不得
继续有效。

最后更新日期

1.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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